解决干部家属

“农转非”办文备案表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制

	在

京

干

部

情

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参加工作

时   间
	

	
	何年何月毕业于何学校
	

	
	现工作单位
	

	
	常住户口所在地
	

	
	专业技术干部
	初次聘任职称及晋升时间
	
	审批机关
	

	
	
	现聘任职称及晋升时间
	
	审批机关
	

	
	党  政

干  部
	初次任命职务及任命时间
	
	任命机关
	

	
	
	现职务及任命时间
	
	任命机关
	

	
	录干、转干时间、批准机关

及批复文号
	

	
	简

历
	

	拟

迁

京

人

员

情

况
	姓名
	出生年月
	与在京干部关系
	职业
	常住户口所在地

（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）
	是否非农业户口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其

他

子

女

及

配

偶

情

况
	姓名
	出生年月
	与在京干部关系
	职业
	常住户口所在地

（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）
	是否非农业户口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指标使用情况
	

	部委人事司

（局）负责人

签      字
	
	人事司

（局）章
	

	备     注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填  表  说  明

1.  此表限于中央、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及其所属在京企事业单位解决干部家属农转非调（迁）京人员使用；

2.  此表须经人事部门在考核、核对本人档案后填写;

3. 表中所填写的姓名要与户籍一致;

4. 出生年月一栏一律按公历填写;

5. 何年毕业于何校一栏应填写获得最高学历的年份及学校、系、专业；

6. 何年何月参加工作一栏指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由组织、人事、劳动部门认定的参加工作的年月；

7. 简历一栏应从本人参加工作前所获得的最高学历开始填写，起止时间要相互衔接；

8. 占用指标一栏应填写占用人事部下达的农转非指标，并注明下达数，已使用数。

